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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水利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水资源服务中心、江苏省水利工程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菡丹、贡丽娟、陈松峰、孙伯明、孙振利、夏超凡、孙晓文、吴鑫、朱世云、范博文、

赵敏、莫李娟、陈双、冒云、张坤、王梓滔、华萍、孙雪纯、王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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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节水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园区节水管理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及节水管理、节水设施、节水监管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园区的节水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534　节约用水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 31436　节水型卫生洁具

GB 5040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 55010　供热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26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s
具备明晰范围和统一管理机构，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用地和用水类型均以工业为主

的工业企业集聚区。

3.2 
非常规水源  u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矿坑（井）

水、微咸水等。

[来源：GB/T 21534—2021，3.3，有修改]
3.3 

自备水源  self⁃provided water resources
通过取用水单位自行建设的取水工程、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地下取用水

资源，向本单位的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的用水。

4 总体要求和目标

4.1 总体要求

4.1.1 工业园区规划、设计、建设、运行与管理各阶段应坚持节水优先，优化产业布局，引导企业按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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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产业协同、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原则集聚发展，推进科学配水、优水优用。

4.1.2 工业园区应坚持以水定产，综合考虑区域水资源条件、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和人口规模及发展需求

等因素，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或开发区水资源论证，设置行业和产品水效准入标准清单。

4.1.3 工业园区应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考虑区域水资源禀赋、承载能力与发展需求，将非常规水源

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具体要求如下：

a） 企业工业用水宜优先采用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等非常规水源；

b） 工业园区公共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冲厕、消防等市政杂用水宜优先采用再生

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c） 工业园区河道、湖泊、水景、景观湿地等生态环境用水应优先采用再生水、集蓄雨水等非常规

水源；

d） 居民饮用水、洗涤用水、淋浴用水等与人体接触的生活用水应采用公共供水，一般不采用自备

水源。

4.1.4 工业园区应配套建设相应的供水设施，实施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技术和管

理措施。

4.1.5 工业园区应严格落实取水许可和排水（污）许可制度，取排水（污）行为规范，依法申领取水许可证

和排水（污）许可证。

4.1.6 工业园区应严格落实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税），

超计划取用水的应及时缴纳超计划加价水资源费（水费）。

4.2 总体目标

4.2.1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工业园区应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和效益，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应优于所在设区市整体水平。工业园区主

要用水效率指标按附录 A 计算。

4.2.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园区应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应高于 94%。

4.2.3　工业增加值污水排放量

工业园区应实施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减少污水排放，工业增加值污水排放量宜低于 7 m³/万元。

4.2.4 再生水利用率

工业园区应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强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再生水利用率宜高于 30%。

4.2.5 供水管网漏损率

工业园区应加强供水管网巡检维护，发现漏损及时维修、改造，供水管网漏损率应小于 9%，且优于

所在设区市整体水平。

4.2.6 计划用水管理率

工业园区内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和使用公共供水水量达到设区市规定规模的非居民用水单位应全

部纳入计划用水管理，计划用水管理率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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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用水效率达标率

工业园区应组织企业开展用水效率对标和水效提升工作，园区主要产品用水效率对比用水定额通用

值，达标率应达到 100%，对比用水定额先进值，达标率宜高于 20%。

5 节水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具备专（兼）职节水管理机构和节水管理人员，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分工，依法

对企业进行节水监管。

5.1.2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企业应配备水务经理并落实相关管理要求。

5.2 节水制度

5.2.1 制度建立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建立供水管网维护管理制度、用水设施巡回检查制度、节水统计制度等

适用于自身的节水管理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并有效落实。

5.2.2 计划用水

5.2.2.1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企业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负有用水管理职责的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

用水计划建议，提供用水计划建议表和用水情况总结等说明材料。

5.2.2.2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企业因建设、生产、经营等需要调整用水计划的，应向负有用水管理职责的

部门提出调整建议，并提交原因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

5.2.2.3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企业应当将用水计划及时分解落实到各用水部门，并加强内部用水考核，

不应突破用水计划。

5.2.3 用水定额

5.2.3.1 工业园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需要取用水的，应根据生产规模、生产工艺、产品种类等采

用用水定额先进值进行节水评价。

5.2.3.2 工业园区内新增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提出的项目年最大取水量不应超过根据项目设计规模和用

水定额核算的取水量，否则应不予通过审查。

5.2.3.3 工业园区内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换发取水许可证时，应按照最新实施的用水定额重新核定许可

水量。

5.2.3.4 企业日常用水管理应执行用水定额通用值，鼓励企业内部按照用水定额先进值进行自我管理。

5.2.3.5 企业用水效率超过用水定额通用值的，应在负有用水管理职责的部门和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的指

导下及时开展节水诊断，限期实施节水改造。

5.2.4 水平衡测试

5.2.4.1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企业应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其中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企业应每

3 年开展一次，其他计划用水企业应每 5 年开展一次。

5.2.4.2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及时进行水平衡测试，制定节水方案和措施：

a） 因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或者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水处理及循环水设施发生变化导致用水量变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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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计划用水 30% 以上的；

c） 其他需及时进行测试的情况。

5.2.4.3 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应编写水平衡测试报告书或者水平衡测试报告表，具体要求如下：

a） 用水结构简单，年取用水量满足地表水 10 万 m3 以下、浅层地下水 1 万 m3 以下或者公共供水

20 万 m3以下的，可以编写水平衡测试报告表；

b） 水平衡测试有效期内未出现生产规模、工艺变化，用水情况变化不大的，可以编写水平衡测试报

告表；

c） 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应编写水平衡测试报告书。

5.2.5 用水审计

5.2.5.1 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企业应定期开展用水审计，两次用水审计的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

5 年。超计划 30% 以上的企业应及时接受用水审计。

5.2.5.2 企业应按照用水审计结论通知书要求，制定存在问题整改方案，落实相关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

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

5.2.6 其他要求

5.2.6.1 工业园区应鼓励和推广合同节水管理，由节水服务机构与企业签订节水管理合同，提供节水服

务并以节水效益分享等方式获得合理收益。

5.2.6.2 工业园区应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鼓励和引导企业对通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

水技改等措施节约的水权指标有偿进行转让。

5.2.6.3 工业园区应健全节水激励机制，加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企业采用“节水

贷”“水权贷”等新型金融模式。

5.3 节水统计

5.3.1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建立供排水设施基础档案，包括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用水设施分

布图、用水计量网络图等。

5.3.2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建立完整规范的取用水管理台账，包括取水许可、计划用水、用水定

额、用水计量、节水统计、水平衡测试、用水审计、水务经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5.3.3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熟悉企业用水情况，定期开展节水统计分析工作。

5.3.4 企业应加强对节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定期进行用水合理性分析，按时报送节水报表。

5.4 节水宣传

5.4.1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制定年度节水宣传计划并组织实施，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

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节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5.4.2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定期对企业进行节水知识宣传及培训，在公共场所张贴节水宣传横幅、海报、

标语等。

5.4.3 企业应自行组织节水宣传活动，在用水场所和用水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语。

6 节水设施要求

6.1 供水供热设施

6.1.1 公共供水

6.1.1.1 工业园区公共供水工程应具有连续不间断供水的能力，满足用户对水质、水量和水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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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工业园区公共供水工程取水水源、取水方式、供水规模、水厂厂址、净水工艺、输配水管网布置等

规划、设计、建设、运行与管理应满足 GB 55026 的要求。

6.1.1.3 工业园区应加强区域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实施供水管网改造，推动供水管网分区计量，推进供水

管网压力调控，提升供水管网智能化监管。

6.1.2 自备水源

6.1.2.1 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自建取水工程，应按规定在开工前履行取水许可审批手续，并按照批复要

求开展工程建设。

6.1.2.2 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取水工程设计、建设、运行与管理应满足取用水管理技术规范要求。

6.1.3 集中供热

6.1.3.1 有供热需求的工业园区，应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能源供应、气候环境和用热需求等条件，经市场

调查、综合论证，科学设置集中供热工程。

6.1.3.2 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与管理应满足 GB 55010 的要求。

6.2 非常规水源利用设施

6.2.1 再生水利用

工业园区宜系统规划污水再生利用设施，综合考虑园区面积、规模、产业布局和污水量，由园区统筹

开展再生水利用。

6.2.2 雨水集蓄利用

工业园区内规划用地面积 2 万 m2 以上的新建建筑物，应配套建设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参照

GB 50400 进行雨水控制及利用专项设计。

6.3 用水设施

6.3.1 生产用水设施

6.3.1.1 工业园区不应进口、转移、生产、销售、使用和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工艺、技术和装备。

6.3.1.2 工业园区应推进用水循环化改造，加强企业间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建立企业间点对点用水系统，

实现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梯级利用。

6.3.1.3 企业应优先采用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开展节水关键技术、重大装备研发，降

低单位产品（产值）耗水量，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6.3.1.4 工业园区应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项目建设，禁止新建并限期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水

产业项目，推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采用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对不符合要求的已建项目进行节水技术

改造。

6.3.2 生活用水设施

6.3.2.1 工业园区内新（改、扩）建建筑及既有建筑的给水排水与节水工程选用的工艺、设备、器具和产品

应为节水和节能型。

6.3.2.2 建筑中央空调冷却水、游泳池水、洗车场洗车用水、水源热泵用水应循环使用。

6.3.2.3 建筑生活用水器具应符合 GB/T 31436、CJ/T 164 的要求，选用水效评价等级 2 级及以上的用

水器具，节水型器具普及率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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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公共区域用水设施

6.3.3.1 工业园区公共区域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6.3.3.2 工业园区非亲水性的室外景观水体用水水源不应采用市政自来水和地下水。

6.4 排水设施

6.4.1 集中收集处理

6.4.1.1 工业园区应统筹规划建设集中式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工业污水宜“分类收集、分质处理、一企

一管、明管输送”。

6.4.1.2 工业园区宜根据污水的水质、污染程度和用户要求，按照不同的工艺或组合工艺进行处理，确定

合理的回用方式和去向。

6.4.2 企业自处理

6.4.2.1 企业宜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污水，经自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管网。

6.4.2.2 企业应加强节水技术创新应用，对自处理后的中水进行循环利用，探索生产污水近“零排放”。

6.5 计量设施

6.5.1 工业园区应实施用水计量“一户一表”，实现企业、公共机构、居民生活等用水计量全覆盖，完善市

政、绿化、环卫等公共区域用水计量体系。

6.5.2 工业园区宜开展取水、供水、用水、节水智能信息系统建设，设置保障供水安全和满足工艺要求的

在线监测仪表，实现分类分项统计、水量平衡分析、用水异常报警等功能。

6.5.3 企业应按照 GB/T 24789 配备计量设施，进出用水单位的计量设施配备率应达到 100%，次级用

水单位计量设施配备率应不小于 95%，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计量设施配备率应不小于 85%。

6.5.4 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计量方式选择、计量设施选型、安装调试与验收及日常管理应符合 GB/T 28714
要求，按规定接入在线管理信息系统，并定期开展计量设施检定。

6.5.5 企业雨水、污水等排水应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水量计量的专用检测井和计量设施，污水处理

系统的输入水量、输出水量宜分别安装计量设施。

6.6 节水三同时

6.6.1 工业园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需要取用水的，应制定节水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保证节

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6.6.2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在进行项目审核时，年取用水 10 万 m3 以上的建设项目，应会同负有用水管理

职责的部门对项目的节水方案进行评估；企业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有负有用水管理职责的部门

参加。

6.6.3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和企业不应擅自停止使用已有的节水设施。

7 节水监管要求

7.1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加强对企业的节水监管，配合做好计划用水管理，引导企业实施节水改造，督

促企业及时进行水平衡测试和接受用水审计。

7.2 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节水激励机制，对用水效率处于省内或行业领先水平，实施节水技改后用

水水平显著提升，获得节水相关专利、奖项并进行成果转化，实现节水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企业给予奖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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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

7.3 企业应接受负有用水管理职责的部门和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鼓励企业建立内部节水考

核机制，对节水工作有突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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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工业园区主要用水效率指标计算方法

A.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式（A.1）计算：

V ui =
V si

O si
…………………………（ A.1 ）

式中：

V ui——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 si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用水新水总量，包括企业取用的地表水、地下水、公共供水、外购

蒸汽和再生水、雨水等，其中工业园区内企业自行供应蒸汽的不重复计算，单位为立方

米（m3）；

O si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A.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按式（A.2）计算：

K r = V sr

V si + V sr
× 100% …………………………（ A.2 ）

式中：

K r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 si——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用水新水总量，包括企业取用的地表水、地下水、公共供水、外购

蒸汽和再生水、雨水等，其中工业园区内企业自行供应蒸汽的不重复计算，单位为立方

米（m3）；

V sr——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重复利用总水量，为工业园区内企业重复利用水量之和，单位为

立方米（m3）。

A.3 万元工业增加值污水排放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污水排放量按式（A.3）计算：

V ud = V sd

O si
…………………………（ A.3 ）

式中：

V ud——万元工业增加值污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 sd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总量，包括生产污水及生活污水（生产辅助污水）

等，直流火（核）电的温排水不计入污水排放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O si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工业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A.4 再生水利用率

再生水利用率按式（A.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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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e = V re

V se
× 100% …………………………（ A.4 ）

式中：

K re ——再生水利用率；

V re——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再生水利用总量，包括用于工业园区内工业生产、城市杂用（城市绿

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消防、冲厕等）及景观环境等再生水利用量总和，单位为

立方米（m3）；

V se——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污水处理总量，包括工业园区内所有企业、公共机构、居民小区等产生

的污水收集和处理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5 计划用水管理率

计划用水管理率按式（A.5）计算：

K j =
N j

N p
× 100% …………………………（ A.5 ）

式中：

K j ——计划用水管理率；

N j ——实际计划用水户数量，单位为个；

N p——应计划用水户数量，包括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和使用公共供水水量达到设区市规定规模的

非居民用水单位，单位为个。

A.6 用水效率达标率

用水效率达标率按式（A.6）计算：

K nor = N nor

N snor
× 100% …………………………（ A.6 ）

式中：

K nor ——用水效率达标率；

N nor ——主要产品用水定额达到标准的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N snor ——工业园区内企业总数，单位为个。

A.7 计量设施配备率

计量设施配备率按式（A.7）计算：

Kme = Nme

N sme
× 100% …………………………（ A.7 ）

式中：

Kme ——计量设施配备率；

Nme ——实际已安装的计量设施数量，单位为个；

N sme ——按标准应安装的计量设施总数，单位为个。

A.8 节水型器具普及率

节水型器具普及率按式（A.8）计算：

K ap = N jap

N sap
× 100% …………………………（ 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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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ap ——节水型器具普及率；

N jap ——用水器具中节水型器具数量，单位为个；

N sap ——用水器具总数，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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